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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體立法會議員 

對香港配方產品及嬰幼兒食物的營養和健康聲稱建議規管架構的意見 

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下稱「聯會」）由相關業界的主要成員組成。本會成員均為歷史

悠久的嬰幼兒配方產品及食品生產及供應商。聯會成員以滿足嬰幼兒的營養需要為目標，

故此在產品研發上長期地投放大量資源，供應適合本地嬰幼兒營養需要的產品。  

聯會對於政府建議一刀切禁止所有香港供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配方產品之營養及健康聲

稱，深表失望。聯會對有關規管架構建議的意見如下： 

違反先進國家的慣例 乃一大倒退 

對於香港及本地家長而言，禁令將是一大倒退。家長需要具科學佐證的資訊，以便為孩

子選擇營養產品時作出有依據的選擇。該建議與家長所需背道而馳。假若實施，同樣以

事實為基礎及具科學佐證的資訊，能提供予美國、歐盟、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等地的

消費者，而香港家長卻無法獲得。此外，禁止一切聲稱更會阻礙產品研發和改良，影響

優質嬰幼兒配方產品供港。 

政府的建議，實際上違反了其他先進國家，包括歐盟、美國、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的

慣例。香港的嬰幼兒配方產品主要是從這些國家進口，而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一刀切

禁止所有嬰幼兒配方產品之營養及健康聲稱。 

1

錯誤定位為推廣母乳餵哺的措施 

聯會全力支持政府在香港推廣母乳餵哺的努力，但對政府建議一刀切禁止所有供 36個

月以下嬰幼兒配方產品的營養及健康聲稱，以此來推廣母乳餵哺，深表遺憾。直至目

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禁止所有聲稱，包括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有科學佐證的聲

稱，就能改善母乳餵哺率或延長餵哺期限。相反，許多研究12均指出，母親餵哺母乳的

決定，是受到各種健康、社會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例如母乳餵哺支援的配套是

否足夠（包括產假及便利母乳餵哺的設施），母親工作需要及身體狀況是否許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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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資訊自由 

建議中的禁令，不但損害香港長久以來開放自由經濟巿場的價值，也損害香港資訊自由

的核心價值。香港理應捍衛資訊自由。 

聯會強烈呼籲，政府應參考當初就聲稱立法的原意，即禁止誤導及誇大的聲稱，而容許

具科學佐證的聲稱及產品資訊在以事實為基礎的規管架構下流通。這樣便可以保障家長

的知情權，讓他們為孩子選擇最合適的營養產品；及與其他已發展國家看齊。業界樂意

與政府合作，以制定一個合理而有效的營養及健康聲稱評審制度。 

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 

2015年 7月 13日 

有關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 

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由本港 8間嬰幼兒營養品生產商組成，分別為  (按公司英文名稱

排列)： 

•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 達能紐迪希亞生命早期營養品（香港）有限公司 

•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 菲仕蘭(香港)有限公司 

• 美贊臣營養品（香港）有限公司 

•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 雪印香港 有限公司 

• 惠氏（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與立法原意相矛盾 

政府曾在文件中指出︰「正確無訛的食物標籤和聲稱可為消費者提供有用的資訊，協

助他們作出有依據的選擇。」
2
。而建議的規管架構，與此自相矛盾。立法的基本原

則，應確保消費者獲高度保障，並可基於充足資訊及對事實的全面了解，作出選

擇。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普遍被用作營養補充食品。如非理性地禁止所有營養及

健康聲稱，將妨礙香港家長獲得有關嬰幼兒營養的最新科研資訊，令他們沒法因應孩

子不同的營養需要，而選擇最適切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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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立法會 CB(2)1861/14-15(04)號文件 –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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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Optimizing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A Public Health’s Perspective 

HA Convention on 8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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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香港 36 個月以下配方產品及嬰幼兒食物的營養和健康聲稱擬稿》與其他主要國家規

管條例對比: 

種類 月齡 營養素含

量聲稱 

營 養 素

比 較 聲

稱 

營養素功

能聲稱 

其他功

能聲稱 

減低疾病風

險聲稱 

歐盟 初生 0 to w (初

生數月) 

O X O O O 

較大 W to 12 

(適合 6 個

月以上嬰

兒) 

O O O O O 

美國 初生 0 to 12 O X O O O 

較大 12+ O X O O O 

澳紐 初生 0-4 / 6 O* X X X X 

較大 6 to 12 O* X X X X 

幼兒 12 to 36 O O O O O 

中國内地 初生 0 to 6 O X X O X 

較大 6 to 36 O O O O X 

新加坡 0-36 O O O O X 

香港 初生 0 to 12 X X X X X 

較 大 6 to 36 X X X X X 

* 若符合特定定義，可有乳糖聲稱




